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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新聞資料 
 

 

 

行政院院會通過兩項選舉罷免法修正草案 

盼媒體共同協力移除不實廣告 

行政院院會今（16）日通過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」及

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將函請立法院審

議。修正草案內容除增訂選舉投票日為應放假日規定，與公民

投票法為一致規定外，針對企圖影響選舉罷免之不實廣告，亦

定明應即時予以移除，期盼透過與媒體業者共同協力，移除不

實訊息，以端正選風，保障候選人等權益。 

內政部說明，這次修正草案，主要是對於遏止不實競選罷

免廣告之散布，增列選舉公告發布或罷免案宣告成立之日起至

投票日前 1日止，大眾傳播媒體業者收費刊播之廣告，擬參選

人、候選人、被罷免人或罷免案提議人如認有散布謠言或傳播

不實訊息之情事，侵害其權利或影響選舉罷免結果之虞，得向

法院聲請「緊急限制刊播令」移除內容，且法院應於 3日內裁

定。 

內政部進一步表示，打擊假訊息，全世界各國都有共識要

立法，這次草案主要是參酌法國的立法例，法國「反資訊操控

法」規定選舉日前 3個月期間，檢察官、候選人、政黨或政治

團體及利害關係人，如認有詐騙或不精確的引述資訊，透過公

眾傳輸大量散布，有害於投票正確性之虞，得向法院請求緊急

處分，以停止散布，且這項規定也已經法國憲法法庭，裁決合

憲。 

內政部補充，本次修法是為降低抹黑文化對選舉的影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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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去(107)年 12 月函送立法院審議之兩項選罷法修正草案架

構下，進一步將刊播不實競選罷免廣告之即時處理機制，一併

納入規定。 

而這次修正草案擬定不履行法院裁定的怠金規定，只有在

未依法院裁定將相關廣告移除或停刊(播)時，才會受到法院的

處分，至於廣告內容是否不實，將交由法院認定，並未課予媒

體事前審查義務，媒體業者無須擔心刊播廣告即受處分。 

最後，內政部強調，選舉罷免不實訊息影響民主選舉罷免

制度甚鉅，並具有不可逆性，因此比照法國「反資訊操控法」

建立制度，希望藉此端正選風，如能即時順利完成修法，最快

明(109)年第 15 任總統、副總統選舉及第 10 屆立法委員選舉

就能適用修正後的條文。 


